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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金紫荊獎章課程－開展通知書」 
 

  為統一地域轄下各幼童軍團向區會申報開展「金紫荊獎章課程」的程

序，凡年滿9歲半及已完成幼童軍歷奇章之幼童軍成員在開始進行「金紫荊

獎章」課程前，請填妥「金紫荊獎章課程－開展通知書」(詳見附表)，一式

兩份交予所屬區會，待有關助理區總監(幼童軍)及區總監確認後方可開始。

上述通知書可於新界東地域網頁http://www.nter-hkscout.org下載。 
 
如有任何查詢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667 9100與訓練幹事廖玉群小姐聯

絡。 
 
 

   副地域總監(青少年活動與訓練)  歐陽梓源 

         (羅志聲             代行) 



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
 

金紫荊奬章課程－開展通知書 
 

甲部：申請人資料  
 

 本團以下幼童軍成員將開展其「金紫荊奬章」課程，現謹附上其個人資料及訓練進度，俾供

知照。 
 

團長簽署：   
 

團長姓名：   
 

  

日  期：  
 
 幼童軍姓名： （中文） （英文）

 出生日期： 年 月 日性別： 
 所屬單位： （區） （旅號）

 通訊地址：  
 聯絡電話：  
 
 （一） 幼童軍必須年滿 9歲半並已完成幼童軍歷奇章，方可開始金紫荊奬章課程： 
  考獲幼童軍歷奇章日期：   
 
 （二） 幼童軍必須先完成幼童軍高級歷奇章，方可獲發金紫荊奬章。 
  此名幼童軍

∗
已完成／尚未完成幼童軍高級歷奇章。 

  ∗
考獲／預計考獲幼童軍高級歷奇章日期：   
（＊請刪去不適用者） 

 
 （三） 金紫荊奬章課程內容初擬： 
  

項目 內容 預計進行及

完成日期 更改內容 更改預計進行及

完成日期 
  戶外挑戰（1）     
  戶外挑戰（2）     
  戶外挑戰（3）     
  戶外挑戰（4）     
  歷險挑戰（1）     
  歷險挑戰（2）     
  分享經驗     
  領導才能（1）     
  領導才能（2）     

 

乙部：區會認許  
 

 助理區總監(幼童軍)簽署： _________________  區總監簽署： ____________________

 姓  名： _________________  姓  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

 日  期： _________________  日  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
 

本表格應填妥一式兩份交助理區總監(幼童軍)及區總監簽署。 
區總監於簽署後應將其中一份存檔備查，另一份發還有關團長。 

備註：本通知書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料只供本地域處理此獎章及有關用途。假如你提供

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，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通知書將於審批完成後 2年銷
毀。 

 
旅印或 
團印 


